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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新时代“三步走”的电力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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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力消费将于 2050 年，即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达峰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社会用电量 10.5 万亿千瓦时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社会用电量 7.5 万亿千瓦时

2050 年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社会用电量 11 万亿千瓦时

人口总数 12.5 亿人
人均 GDP 4 万美元
人均用电量 8500-9000 千瓦时

满足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的电力供应体系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增量清洁替代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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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煤电装机容量趋于稳定，2035 年后下降

水电装机增速下行 , 水电发展平稳增长

气电发展迎来新机遇，装机规模持续增长

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持续扩大，风电、光

伏发电发展速度快

需求侧资源发挥移峰填谷、保障有序供电

的重要作用

装机容量变化趋势

人口总数 13.7 亿人
人均 GDP 2.5 万美元
人均用电量 7500-8000 千瓦时

人口总数 14.1 亿人
人均 GDP 1.1 万美元
人均用电量 5000-5500 千瓦时



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

全社会发电量将持续增长，清洁发电比重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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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将逐步支撑电力系统运行，辅助系统调峰调频

核电贡献未来新增电量的 27.2%，到 2035 年、2050 年分别占总发电量的 11.4% 和 13.6%

水电小幅平稳增长，到 2050 年贡献未来新增电量的 13.04%

风电贡献未来新增电量的 41.3%，成为非化石能源发电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阳能发电发展迅速，贡献未来新增电量的 51.7%

2017 年
总发电量

6.4 万亿千瓦时

2020 年
总发电量

7.5 万亿千瓦时

2035 年
总发电量

10.5 万亿千瓦时

2050 年
总发电量

11 万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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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

对于新增项目，取消强制性收购，允许可再生能源公平

参与电力交易交易；对于存量项目，继续落实全额保障

性收购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结合绿证制度

用电市场主体通过向新能源发电企业购买绿证来满足配

额，实现双赢，同时缓解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财政压力

激励性管制手段

将可再生能源并网率与电网企业准许收入挂钩；制定可

再生能源并网运行和优先调度管理办法；加强可再生能

源调度监管办法

财税机制

以年度为单位确定补贴退坡进度，提高可再生能源市场

核心竞争力；建立补贴管理的长效机制，通盘考虑容量

和电量补贴标准以及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以煤电社会

成本为基础确定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标准

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

市场化选择和政府调控相结合

电力系统灵活性

大力发展储能技术和需求侧资源

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

市场化交易机制

从“单边交易“模式 逐渐走向”双边“的跨省区域交易

峰谷电价

建立峰谷电价动态调整机制，扩大销售侧峰谷电价执行范围，

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峰谷时段，扩大峰谷价差和浮动幅度

辅助服务市场

鼓励储能设备、需求侧资源、第三方参与提供辅助服务

现货市场

打破地域分割，通过市场机制消纳新能源；现货市场与中长

期交易协同发挥作用

电力市场机制

盈利模式

回归电网企业公共事业属性，转变为输配电服务商，并承担

其供电营业区保底供电服务

业务模式

提供输配电网服务，拓展业务范围，提供高质量增值服务

投资模式

突破电网企业自有资金的限制，实现电网投资主体多元化

电网企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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